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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构成即犯罪成立的条件体系问题，历来被认为是刑法学理论的最核心内容。几十年
来，我国刑法学者对源自前苏联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逐步调整和完善，使之最终成为我
国刑法界居主导地位的通说性理论体系。在新中国60年的刑法学说史上，犯罪构成问题
均占据着最突出的地位，对当代中国“刑法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最重要的结构性支
撑作用。

然而近年来随着对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不断有学者对通说体系提出质疑和挑战——犯
罪成立的条件体系问题渐成学界关注焦点，相关论说纷呈叠出、蔚为壮观。大体观之，
可将关于犯罪构成体系的论争归约为“重构论”与“完善论”两种基本理路。“重构论
”又分二脉：一脉主张以德日三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为借鉴模式，一脉主张在实体法意义
上的犯罪成立模式中更多融入被告人辩护权等程序性因素——此也可看作是受英美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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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程序杂糅双层次犯罪成立模式之影响。而“完善论”则强调：我国沿袭前苏联的
四要件体系基本合理，只须作局部调整，并无推倒重建新体系之当务必要（“完善论”
内部亦有分歧——存在关于要件的取舍增删、各要件的确切表述以及要件先后序列应如
何排位等各种观点学说）。

在中国社会全方位发生转折的历史大背景促动下，中国刑法学人情绪激奋随风起舞，显
然也在尝试着展望进而描绘自己一方领域的理想图景——德日、英美抑或照旧（老树新
花）的模式。而无论是转借域外还是完善通说，面对中国刑法学界对通说体系的集体性
反思，如若效仿一种流行的句式——显然关系到“中国刑法学将向何处去”？我们今日
对犯罪构成体系的讨论，必将广泛、深刻、长久地影响中国刑法学未来之进程。

诚然，在现有刑法典及司法运作体制的前提下，我们的确有可能、有条件去选择他国不
同的犯罪论体系；并且，或许鉴于通说体系种种不尽人意之处，我们应该确立学习和转
借他国体系的自觉性，并且抱有重构体系后必然经历的相当岁月时日法律实践痛苦磨砺
之恒心与勇毅。但，这番推倒∕重构的努力，真的是在打造一种中国刑法的理想图景吗
？

之所以有此疑虑，是因为无论是从近代中国的历史看还是就应然之理性言，当下中国学
者各种论说之内在目的与终极意义，并非只是在乎于——验证西方法律文明的普适性与
正确性。显然，西方文明即使具有普适性，也并不能否认其他国家文明的阶段性及走向
普适性过程中所必经之独特路径选择（人类文明之大道是由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之千千
万万的小道并行而成的，谁也无法简单复制他人所走过之路）；而保障人权、保护法益
之当代刑法应有之义，是否只能经由他国一种已经验证的体系才得实现？

对此，作为“旁观者”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陈瑞华教授的一段话，不能不引起我们刑
法学人的深思。陈教授谈到：“从民法和刑法的研究情况来看，学者们过多地援引了欧
陆法国家的法学概念和理论，尤其是引进了德国法学的现成理论。甚至在很多场合，就
连论证和支持某一理论的例子都来自欧陆学者的著述。这种唯大陆法马首是瞻的研究状
况，甚至跟随在日本法学后面亦步亦趋的局面，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深思：难道这就是
中国法学界孜孜以求的‘法学研究’？在这种方法指引下，我们怎么可能做出独立的学
术贡献呢？一些刑法学者基于对前苏联刑法学理论的反思，对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
了‘解构’式的研究，认为唯有引进欧陆刑法学之中的犯罪构成理论，才能克服前苏联
法学理论的缺陷。但是，从前苏联法学理论转向欧陆法律理论，这还是在将某一外国法
律理论作为构建中国法律理论的基础，这怎么算得上是对中国法学的独立贡献呢？”

源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以一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对犯罪构成问题进行一番“中国语境式”的考量，循着尽可能澄清与之相关的基础理论
的思路，在以下几处重点着力：

（1）以“犯罪认知体系”一概念，统摄古今中外所有国家运用成文刑法认知犯罪的方
法、理论或路径，以一种历时性“思想史”的眼光，打量人类群体的管理者们是如何运
用刑法识别犯罪之过程——从中逻辑性地推导出近代以降渐次成型的注释刑法学（犯罪
认知体系之近代表现）→犯罪论体系→犯罪成立体系→犯罪构成体系之逐层次理论体系
。

（2）“语境化”地理解中国犯罪构成这种长期存在的理论体系之历史正当性与合理性
，同时探讨其本体存在之属性意义——是法律的规定，是事实的状态，还是理论之阐释
，抑或其它。

（3）面向实务性的司法实践，以一种功能效用的视角，剖析犯罪构成之实然与应然之
诸方面功能——在国家已颁布的刑法典之外，学者们皓首穷经试图构造一种“理想体系
”，究竟会有些什么作用。

（4）在厘清犯罪构成体系之本体属性及功能意义的基础上，着重对德日犯罪成立体系



之功能作出解析，并与中国通说体系进行比较，进而推导出中国犯罪构成体系在现阶段
，就解决中国问题而言更为符合司法定罪之客观过程的结论。

（5）虽然通说体系于逻辑上大体自足、于司法实践基本实用，但仍然有必要借鉴域外
体系之精义做出某些调适，使之进一步完善，以使中国刑法学理论臻至精密与科学，更
加符合其功能目的及效用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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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跟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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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性很强。文字功底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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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这学期选的冯老师的刑法总论，他没有指定教材，不过提到了这本书，是他的课题成果
，所以买来当作考试的参考书，粗粗的读了一遍，最大的
感觉就是逻辑性真的很强，概念的界定真的能清晰（比如说犯罪构成），不愧是做过形
式逻辑的，你可以不同意他对四要件的极力维护，如...  

-----------------------------
中国犯罪构成体系完善研究_下载链接1_

http://www.allinfo.top/jjdd

	中国犯罪构成体系完善研究
	标签
	评论
	书评


